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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实际控制人 指 刘志强、翟美卿夫妇 

香江控股/本公司/

公司/上市公司 
指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香江 指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香江集团 指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深圳金海马 指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交易对方 指 深圳金海马、南方香江、香江集团 

交易标的、标的资

产 
指 

沈阳好天地 100%股权、深圳家福特 100%股权、长春物业、郑州物业、

广州物业的统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香江控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定价基准日 指 
香江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1 月 4

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

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君合 指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德勤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市公司的 2014 年审计机构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5 年 10 月 27 日，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 

2、2015 年 11 月 3 日，交易对方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

的相关议案。 

3、2015 年 11 月 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

议案。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4、2015 年 12 月 4 日，香江控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议

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

《盈利补偿协议》。 

5、2015 年 12 月 21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

议案。 

6、2016 年 12 月 2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有效期并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的的议案。 

（二） 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6 年 3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次交

易。 

2、2016 年 4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签发《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向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663 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17 年 2 月 6 日，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名发行对象均与发行

人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并缴纳了股票认购款。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 

2017 年 2 月 7 日，西南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分别

汇入发行人下列银行开立的人民账户内：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汇入金额（人民币元） 

交通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441162949018800016201 45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华南碧桂园支行 
531900026510704 680,000,000.00 

浙商银行广州分行 5810000010120100100229 912,199,760.39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01880100048103 250,000,000.00 

小计  2,292,199,760.39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7-12

号）验证：截至 2017 年 2 月 7 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向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海开

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名认购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90,452,200 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3.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349,999,756.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7,799,995.61

元（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92,199,760.39 元。另扣除发行费用

57,799,995.61元(包含进项税额（暂估）3,271,697.86 元)后，贵公司本次发行

新股计入实收资本 590,452,2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705,019,258.25元。贵公司已于 2017年 2 月 7日以第 0001号记账凭证入账。

连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贵公司原有实收资本 2,812,919,224.00 元，本次非

公开发行后贵公司累计实收资本 3,403,371,424.00 元，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641,187,444 股，占股份总数的 48.2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762,183,980股，占股份总数的 51.78%。 



（四）股权登记情况 

2016 年 2 月 15 日，发行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条款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590,452,200 股 

3、股票面值：1 元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采用询价方式定价，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3.98 元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公告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发行

价格不低于 3.98 元/股（已考虑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对本次重组除权、

除息的影响）。 

5、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349,999,756 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57,799,995.6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292,199,760.39

元。 

6、锁定期：本次发行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 

三、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开始，以电子邮件及快递的方式向

137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其中包括香江控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收市

后的前 20 名股东、31 家基金公司、13 家证券公司、7 家保险机构和 66 名（已



剔除前述重复的投资者）表达认购意向的机构和自然人投资者）发送了《深圳香

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

件。 

 2017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00-12:00，在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8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相关附件。经发行

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其中 4 家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

申购文件且足额缴纳保证金 2,000 万元；4 家基金公司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

申购文件。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据此进行了簿记建档。  

综上，本次询价共有 8 家投资者为有效报价，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50,000 

2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25,101 

3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7 47,000 

4.00 48,000 

3.98 50,500 

4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7 47,000 

4.00 47,000 

3.98 47,000 

5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7 24,564 

6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 35,250 

3.98 47,000 

7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 28,000 

8 陈尚林 3.98 23,500 

2、确定的发行对象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590,452,200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

上限 590,452,261 股（已考虑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对本次重组除权、

除息的影响）。发行对象总数为七名，不超过十名。根据认购价格优先、金额优

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

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126,884,400 504,999,912.00 

2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8 61,718,500 245,639,630.00 



3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8 63,067,800 251,009,844.00 

4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88,567,800 352,499,844.00 

5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118,090,400 469,999,792.00 

6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8 70,351,700 279,999,766.00 

7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61,771,600 245,850,968.00 

 总计 590,452,200 2,349,999,756.00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7 楼 16 单元 

法定代表人：凌富华 

注册资本：2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126,884,4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2）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81 号 3 幢一层 129

室 

法定代表人：张泽宇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业务），投资管理，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企业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61,718,5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3）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 266 号 38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1 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

证券、期货）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63,067,8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兆华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88,567,8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5）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

厦 3608 室 

法定代表人：任开宇 

注册资本：24,5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募集基金、管理基金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118,090,4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6）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 2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东方邦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100 万人

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70,351,7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7）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注册资本：17,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非关联方 

认购数量：61,771,600 股 

限售期：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前上述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六）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认为： 

最终拟获配的 7 家投资者中，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属于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根据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相关规定履行了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发行对象已作出的承诺：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

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

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  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吴坚 

电  话：010-57631234 

传  真：010-88091826 

项目主办人：叶宏、琚鹏飞 

项目经办人员：刘志波、夏剑文、陈贤文 

（二）法律顾问 

名  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  址：广州市珠江东路 13 号高德置地广场 E 座 1301 

负责人：肖微 

电  话：020-28059088 

传  真：020-28059099 



经办律师：张平、万晶 

（三）审计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  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4-10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电  话：0571-87855366 

传  真：0571-88216860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克晶、彭宗显 

（四）评估机构 

名  称：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中街 2 号院华腾国际 3 号楼 15 层 

法定代表人：杨鹏 

电  话：010-87951683 

传  真：010-87951672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刘奇伟、高兴嵘 



第二节 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609,173,008 25.44 

2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99,442,379 25.03 

3 申万菱信资产－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

－瑞华定增对冲基金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9,667,650 4.16 

4 杨廷栋 69,767,400 2.91 

5 安信基金－工商银行－安信基金共赢 6号资产

管理计划 

67,275,600 2.81 

6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

－陕国投·创增 1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63,039,854 2.63 

7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

盛世景定增基金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2,292,347 2.60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42,358,736 1.77 

9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沈利萍 31,395,300 1.31 

10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南京双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9,651,116 1.2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17年 2 月 15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登记日），本公司前十大

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869,725,771 25.55 

2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13,261,476 20.96 

3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星辰 34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18,090,433 3.47 

4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信托 118,090,400 3.47 



－爱建信托欣欣 2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

单一资金信托 

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中融国际信托

－中融－融珲 62号单一资金信托 
88,567,800 2.60 

6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351,700 2.07 

7 杨廷栋 69,150,000 2.03 

8 
安信基金－工商银行－安信基金共赢 6号

资产管理计划 
67,275,600 1.98 

9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067,800 1.85 

1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

－盛世景定增基金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62,292,347 1.83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发行人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拥有与招商业务相关的物业资产，将提高 “自有物业

+自有招商运营”的模式占比，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资

产质量，降低其资产负债率，提高上市公司商贸物流资产的完整性，同时还有利

于减少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于物业租赁的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治理。 

（二）对发行人公司章程、股本结构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发行人将

依据有关规定对章程进行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结构

产生影响。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变化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都将大幅提高，短期内资

产负债率水平将进一步降低，这将进一步增强发行人的持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 



（四）发行人与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与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相比不会发生变化。 



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35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2,292,199,760.39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和上市

公司长沙高岭商贸城建设项目和上市公司南沙香江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的建设。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

理”；“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1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第四节  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

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 



第五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股份认

购协议》等文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

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第六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主办人：                                                               

                     叶宏                琚鹏飞 

 

 

法定代表人：                                      

吴坚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6 日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张平 

 

经办律师：                

          万晶 

 

负 责 人：                          

              肖微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017 年 2 月 16 日 

 

 

 



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7-335 号、天健审

[2015]7-336 号、天健审[2015]7-337 号和天健审[2015]7-338 号）和《审阅报告》

（天健审[2015]7-341 号）的内容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深

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该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 责 人：                                         

                 张云鹤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克晶         

 

经办注册会计师：                      

                        彭宗显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 年 2 月 16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查阅地点 

1、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香江控股办公楼 

电话：020-34821006 

传真：020-34821008 

2、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四层 

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1826 

 

 

 


